关于开展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

期中教学质量检查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行为，强化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开展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期中教学质量检查。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第十周（4月24日至4月28日）

二、检查组织工作
本次检查由教务处牵头，各教学单位成立教学检查小组。教学检查小组由各教学单位负责人任组长，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及教师代表为小组成员，负责召开教学工作会议，布置期中教学检查内容和本学期有关教学工作计划，并负责本单位的教学检查和评价工作。

三、检查内容及具体要求

期中检查主要对教学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其中，教务处对各教学单位进行检查，主要包括：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检查，对学生的学生情况进行调研。具体安排如下：

（1） 教务处教学检查工作要求

 1.教学运行情况与教风状况

（1）教务处将组织相关人员组成教学质量检查小组，负责对教学单位的教学自查情况进行检查；

（2）教务处将组织相关人员对课堂教学情况进行抽查；

 2.对前半学期调停补课情况进行统计；

 3.对前半学期教学事故情况进行统计；

 4.对上学期期末及本学期更改期末或补考成绩情况进行统计。

（二）各教学单位教学检查工作要求

各教学单位结合教学工作实际情况，对教学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和教学运行环节全面开展检查，且检查报告内容应包含以下情况的检查结果：

1.组织教师召开座谈会，并做好座谈会记录；

2.教师教风建设情况；

3.授课计划提交情况，教学任务执行情况（包括授课内容、教学进度等）；

4.教师备课情况以及答疑、布置作业与批改作业情况，实验课程指导实验、批改实验报告的情况；

5.检查教师是否按“移通院教〔2013〕3号”规定准备：课程授课计划、课程教案、课程教学过程记录表（教师用）、课程教学日志（学生用）；

6.教师是否按时上、下课，有无自行调、停课、私自请人代课现象；

7.统计本学期第1-10周每位教师调停课总门次（每两小节课为1个门次）；

8.教师对学生出勤率检查和对课堂纪律的管理情况；

9.教师教研活动的开展情况；

10.教师听课情况，对青年教师指导培养情况；

11.目前的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大纲、实验指导书的基本情况；

12.对培养良好学风、对改进和强化教学管理的建议（可结合学生座谈会内容）;

13.2017届毕业生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展情况。

各教学单位在期中检查结束后一周内，提交期中教学质量检查报告（纸质与电子版）到教务科。

（三）学生处教学检查工作要求

1.各学生工作办公室组织召开学生座谈会，并邀请院系主任、教学督导、教务处、学生处等领导参加，广泛听取学生对本学期开学以来教学及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座谈会记录；

2.辅导员对班风、学风方面的建设情况；

3.学生处汇总各教学单位反馈的座谈会情况，把座谈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理并写在报告中，并且在期中检查结束一周内将期中教学质量检查报告（纸质及电子版），与学生座谈会记录一并交教务科。

四、检查方式

期中教学检查主要通过听取汇报、交流讨论、查课、听课、调研等多种形式进行，并及时反馈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五、检查要求

1.各教学检查组要严格执行学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协调、处理。

2.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期中教学检查，组织好教学检查工作，组织好课堂教学，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使检查能真正起到推动教风、学风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

3.期中教学检查是学校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是规范教学行为、确保教学质量的具体举措，希望各相关单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积极认真地做好本次教学检查工作，确保各项教学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4.检查结束后，相关单位应根据检查情况，及时总结并提出整改意见，在后半学期教学工作中要进一步立足实效，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切实做好过程管理，使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合理、规范有序。
联系人：谭臣臣    联系方式：42873002

特此通知！

教务处

                                 2017年4月19日

